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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总数0.2303%。 

3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。 

二、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、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

1、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。 

总体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表决

结果 股数 

占出席会

议有效表

决权股份

总数的比

例 

股数 

占出席会

议有效表

决权股份

总数的比

例 

股数 

占出席

会议有

效表决

权股份

总数的

比例 

558,487,617 99.7847% 1,205,246 0.2153％ 0 0 通过 

此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审议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

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

占出席会议

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比

例 

股数 

占出席会议

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比

例 

股数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

总数的比

例 
2,686,911 69.0340％ 1,205,246 30.9660％ 0 0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、金振亨律师见证，并

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律师认为，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

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参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法律意见书； 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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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7月 12日 


